


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
（2023）“8·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8月12日4时30分左右，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破碎车间操作工，在皮带运输机未停机的情况下，用钢制平耙收集皮带散落的物料时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2023年10月20日，铁东区人民政府审议通过了《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8·12”一般机械伤害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并印发了《铁东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8·12”一般机械伤害生产安全事故结案的批复》（鞍东政复〔2023〕16号），同意事故调查结案。依据《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铁东区人民政府授权铁东区应急管理局会同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组成（2023）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8·12”一般机械伤害生产安全事故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形成《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2023）“8·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4年9月 18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会同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并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了评估组，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评估组制订了《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2023）“8·12”一般机械伤害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并于9月19日开始进行全面评估。
（一）评估组成员
[bookmark: OLE_LINK2]组  长：李光硕     铁东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成  员：王  野     铁东区应急管理局
李治宇     铁东区应急管理局
            东  岳     铁东区总工会
李博文     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
刘怀军     大孤山街道办事处
李元山     鞍山市安全生产专家库专家
（二）评估内容
1.事故归档、备案的情况；
2.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3.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部门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三）评估方法
1.制定评估工作方案，明确评估工作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时限和要求；
2.调阅了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资料；
3.调阅了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资料；
4.依据《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鞍山云浩有限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
5.收集、整理有关见证材料，起草评估报告。
二、事故归档、备案情况
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按要求对事故案卷进行了归档成卷，共
141页；按规定向铁东区司法局进行了备案。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三、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调查报告》共对1个事故责任单位、3名责任人提出了处理意见。
（一）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bookmark: OLE_LINK61]鞍山云浩矿业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管理不到位，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操作规程，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从业人员即上岗作业；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是该起事故的责任单位，《调查报告》建议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60]     2023年10月27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在“8·12”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中违法案件进行了立案处理。2024年1月2日，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铁东区应急管理局集体讨论决定，按铁东区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于2024年1月4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鞍东）应急罚〔2023〕事故-4号），对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处以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4年1月18日，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向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提交《延期缴纳罚款申请书》，申请2024年7月4日前交清全部款项。2024年1月19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下达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批准书》（（鞍东）应急缴批[2023]事故-4号），同意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延期缴纳罚款，延长至2024年7月4日止。2024年8月14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下达了《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鞍东）应急执行催告[2023]事故-4号），向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催缴罚款。截止2024年9月19日，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仍未缴纳罚款。2024年9月27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向铁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1.李忠友，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设备运转工。违章作业，在皮带运输机未停机的情况下，用钢制平耙收集皮带散落的物料时，耙柄被卷入皮带与皮带轮之间，随即李忠友颈部被卡在平耙耙柄与皮带之间，不能自我解脱，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调查报告》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故未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OLE_LINK62]2.王春付，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厂长，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未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调查报告》建议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3]2023年10月27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王春付在“8·12”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中违法案件进行了立案处理。2024年1月2日，经铁东区应急管理局集体讨论决定，按铁东区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于2024年1月4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鞍东）应急罚〔2023〕事故-6号），对王春付处以1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4年1月18日，王春付向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提交《延期缴纳罚款申请书》，申请2024年7月4日前交清全部款项。2024年1月19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下达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批准书》（（鞍东）应急缴批[2023]事故-6号），同意王春付延期缴纳罚款，延长至2024年7月4日止。2024年6月12日，王春付足额缴纳了罚款。2024年6月13日，经铁东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3.付国辉，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三）（五）（七）项、第八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存在迟报情况。《调查报告》建议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68]2023年10月27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付国辉在“8·12”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中违法案件进行了立案处理。2024年1月2日，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铁东区应急管理局集体讨论决定，按铁东区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于2024年1月4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鞍东）应急罚〔2023〕事故-5号），对付国辉共处以9398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4年1月18日，付国辉向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提交《延期缴纳罚款申请书》，申请2024年7月4日前交清全部款项。2024年1月19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下达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批准书》（（鞍东）应急缴批[2023]事故-5号），同意付国辉延期缴纳罚款，延长至2024年7月4日止。2024年8月14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下达了《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鞍东）应急执行催告[2023]事故-5号），向付国辉催缴罚款。2024年8月19日，付国辉缴纳了5000元罚款。余下的4398付款，截止2024年9月19日，付国辉仍未缴纳罚款。2024年9月27日，铁东区应急管理局向铁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1.《调查报告》建议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断提升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坚决杜绝违章作业行为。
[bookmark: OLE_LINK8] 经核实，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例会制度》等17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制定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开展了全员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并经考试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提升了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为杜绝违章作业行为打下了基础。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2.《调查报告》建议鞍山云浩矿业有限有限公司，按《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GB14784-2013）4.1.11输送机（或输送线）应（宜）装设安全保护装置的规定，对本公司再用的皮带运输机进行全面排查，对其安全保护装置设置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按标准要求配全补齐，并保证完好使用。
[bookmark: OLE_LINK11] 经核实，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对带式输送机和破碎机的安全设施进行排查，排查中发现的运转部位无防护罩和危险部位安全警示标识缺少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整改（见图），现基本达到了安全生产要求。
[image: f013fe5ff50be67544e5f1fa7f46010]
图一  带式输送机端部安装了防护罩
[image: 97fae14ed5da003cbe63904b30fb918]
图二 破碎机运转部位安装了防护罩
[image: d2036d90a6c9dece54cbec2d0d44f2c]
图三 危险部位安装了安全警示标识
[bookmark: OLE_LINK12]3.《调查报告》建议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GB14784-2013）4.3使用和维护阶段的规定，落实设备维护、保养、清扫作业必须确认停机，应有一人监护的条件下，方可进行设备维护、保养、清扫作业。
经核实，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制定了《带式输送机使用和维护制度》，明确了对输送机进行检查、调整、维护和清扫作业，应在输送机停机并关闭驱动装置后进行，并有人监护。
[bookmark: OLE_LINK49]五、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经过全面评估和集体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1.事故案卷成卷归档到位，备案到位。
[bookmark: OLE_LINK44]2.对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罚款已申请铁东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李忠友在事故中已死亡，不予追究责任。另外2人分别给予行政处罚。王春付足额缴纳罚款，处罚完毕，已结案。付国辉已申请铁东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对事故责任单位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基本到位。



鞍山云浩矿业有限公司“8·12”   一般机械伤害生产安全                                 
事故评估组
2024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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